
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及 裁 判 憲 法 審 査 聲 請 書

聲請人 許明宗 

訴訟代理人 張右人律師 

1 為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及 裁 判 憲 法 審 査 事 ：

3 主 要 爭 點

4 一 、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規 定 ：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

5 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職務 ：七 、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

6 裁判或仲裁者。其 中 僅 規 定 ：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「前

7 審 」裁判」，而不包括曾參與「更審」前第二審裁判之法官於第

8 三審之迴避，是否違反憲法第16條 規 定 ？

9 二 、原因案件及蜂定終局裁判（詳下述原因案件及確定終局裁判案 

1〇 號 ），是否抵觸憲法第16條規定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

11 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？

12

13 審 查 客 體

14 一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：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規 定 。

1 5 二 、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 定 。 

16

17 原 因 案 件 或 確 定 终 局 裁 判 案 號

18 — 、原 因 案件案號：

19 ( 一 ）本案所有裁判案號：

20 臺北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13號 、臺灣高等法院108

21 年度重上字第608號 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號 、臺灣

22 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 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
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號

、\今 年 度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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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1781號 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號等民事 

判決 ' 裁 定 、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 民 事裁定。

(二 ）原因案件案號：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608號 、最高法 

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 、臺灣高等法院n 3年度重上更二字 

第98號等民事判決。

二 、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定。

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 

先 位 聲 明

一 、 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所稱法官「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」， 

係指法官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，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，尚 

包 括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第二審裁判之法官於第三審之迴避」之 

情 形 。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，與憲法第16條 

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

内 ，於民事訴訟法明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。於 修 法完成前，民事 

訴訟再審之新收與繫屬中案件，審理法院應依本判決意旨辦理。

二 、 聲請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81 

號民事判決違憲，廢棄並發回最高法院，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 

重上更二字第98號等民事判決、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 

民事裁定無效^

備 位 聲 明

一 、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所稱法官「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」， 

係指法官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，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，尚 

包 括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第二審裁判之法官於第三審之迴避」之 

情 形 。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，與憲法第16條 

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 

内 ，於民事訴訟法明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。於 修 法 完 成 前 ，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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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再審之新收與繫靥中案件，審理法院應依本判決意旨辦理。

二 、聲請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 

民事裁定違憲，廢棄並發回最高法院。

理 由 要 旨

一 、 審級救濟利益保障的精神並不在於「審級」而 已 ，更重要的是不 

同審級應該由「不同法官」審 理 。同一案件更審前第二審判決之 

審判長法官，再參與第三審裁判，可能產生預斷之風險，當事人 

將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。

二 、 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規 定 於 民 國（下同）92年2月7 日修正刪 

除 「更審前之裁判」規 定 ，並非立法自由形成範圍，而是造成現 

行規定遠反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

三 、 原因案件一審判長法官，判 決後已產生「隧道視野效應」、「隧道 

效應」、「固著效應」，繼而參與原因案件二之審理，具有預斷之 

風 險 ，應 予 迴 避 。

事 實 上 及 法 律 上 之 陳 述

壹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 本件事實經過

(一 ）案外人李瑋惠於107年4月1 9曰對聲請人許明宗提起債務人 

異議之訴。案 經 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08年5月15曰以 

107年度重訴字第213號 民 事 判 決 ：「確認被告執有原告所 

簽 發 ，發票日民國一◦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、票號 

、票面金額新臺幣伍仟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及 

自民國一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 

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4 第一項）確認被告以 

臺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，及其上

OOOO

OO OO O OOO OO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建號（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 路 號)之所 

有 權 ，於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一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曰以 

一〇四年大同字第〇八二六五〇號所登記設定擔保債權總 

金額新臺幣陸仟萬元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。（第 

二項）被告應將前項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（第三 

項 ）本院一〇六年度司執字第六七五九四號拍賣抵押物事 

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應 予 撤 銷 。（第四項）訴訟費用由被 

告 負 擔 。（第五項）」（聲證1 ) 許 明 宗 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；臺 

灣高等法院於110年4月1 3曰以108年度重上字第608號民事 

判 決 ：「上訴駁回。（第一項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 

擔 气 第 二 項 ）」（聲證2 ) 許明宗再不服，提 起 上 訴 ；最高 

法院於111年9月1 5日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號民事判 

決 ：「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。」（聲證3 ) ; 臺灣 

高等法院於112年4月1 8日以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民 

事 判 決 ：「原判決主文關於：（_)確認上訴人執有被上訴人 

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票據債權逾新臺幣參仟零捌拾伍 

萬肆仟元，及自民國一0 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 

止 ，按年息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。㈡確認上訴 

人就附表二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陸仟萬元之 

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不存在。(三)上訴人應將前項抵 

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㈣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一 0 六年度 

司執字第六七五九四號拍賣抵押物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 

予撤銷部分，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（第一項）上開 

廢 棄 部 分 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驳回。（第二項）其餘 

上 訴 駁 回 。（第三項）第 一 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 

用 ，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二，餘由上訴人負擔。

( 第四項）」（聲證4 ) 復於112年5月1 7曰以111年度重上更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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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字第15 2號民事裁定更正：「原判決主文第一項(一)原判決 

主文關於：（一)確認上訴人執有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一所示 

本票之票據債權就新臺幣參仟零捌拾伍萬肆仟元，及自民 

國一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曰起至清償曰止，按年息百分之六 

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 。」（聲證5 ) 李瑁惠不服，就前開 

民事判決提起上訴；最高法院於113年2月2 1曰以112年度 

台上字第1781號 民 事 判 決 ：「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 

求 ：㈠確認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、原判決附 

表二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債權不存在；㈡塗銷前項抵押 

權 設 定 登 記 ；(三)撤銷強制執行程序之訴，暨各該訴訟費用 

部 分 均 廢 棄 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。」（聲證6 ) ; 臺灣高等 

法院於113年 11月1 9日以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號民事判 

決 ：「上 訴 駁 回 。（第一項）第 二 審 （除確定部分外）及發 

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均由上訴人負擔。（第二項）」（聲 

證7 ) 許 明 宗 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；最高法院於114年3月2 7曰 

以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 民 事 裁 定 ：「上 訴 駁 回 = (第一 

項 ）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（第二項）」（聲證 

8) °

(二 ） 前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608號民事判決之合議 

庭 配 置 為 ：審判長胡宏文法官、陳筱蓉法官'陳心婷法官

(見聲證2 ，下稱原因案件一）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

第1781號民事判決之合議庭配置為：審判長魏大嘵法官、 

林 麗 玲 法 官 、高榮宏法官、胡宏文 法 官 、林 玉 珮 法 官 （見 

聲證6 ，下稱原因案件二）》

(三 ） 原因案件一業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號民事判 

決 廢 棄 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（見聲證3 ) ;原因案件二作成 

後 ，臺灣高等法院作成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號民事判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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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（見聲證7 , 下稱原因案件三）。聲請人許明宗對原因案 

件三提起上訴時，主 張 ：原因案件一之審判長法官，與原 

因案件二之法官，係為同一人，許明宗之上訴利益，應有 

受到侵害之嫌等語（聲證9 ) 。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 

380號民事 裁 定 ，則 認 定 ：「又原判決亦無依法律或裁判應 

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之情形。上訴人所為指摘，不無誤 

會 ，均附此敘明 。」等 情 （見聲證8 ，下稱原因案件三）

二 、目前所涉憲法、法律條文及釋字、憲法法庭判決

(一） 本件目前所涉及之蕙法條文：

憲法第16條 規 定 ：「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」

(二） 本件目前所涉及之法律條文及釋字、憲法法庭判決：

1. 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規 定 ：「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

者 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職務：七 、法官曾參與該訴訟 

事件之前審裁判或仲裁者。」

2. 釋字第178號 解 釋 文 ：「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八款所稱推 

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，係指同一推事，就 同 一 案 件 ，曾參 

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。」

3. 釋字第256號 解 釋 文 ：「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於 

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，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 

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，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。 

因 此 ，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 

者 ，固應自行迴避。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， 

其參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，依 同 一 理 由 ，於再審程 

序 ，亦應自行迴避。惟各法院法官員額有限，參考行政訴 

訟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意旨，其迴避以一次為限。最高法 

院二十六年上字第三六二號判例，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， 

應不再援用，以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訴訟權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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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釋字761號解釋理由書：「關於訴訟制度之形塑，須關照之 

面向不一，法官迴避制度是其中一項。其目的有二：其一 

是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，並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 

之 信 賴 ，而要求法官避免因個人利害關係，與其職務之執 

行產生利益衝突（本院釋字第601號解釋參照）；其二是要 

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一案件上下級審判及先行行政程 

序 之 決 定 ，可能產生預斷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。综 上 ， 

可認法官迴避制度實乃確保法官公正審判，維繫訴訟救濟 

本旨所不可或缺，而屬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 

容 。」

5.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 判 決 主 文 ：「一 、刑事訴訟法 

第17條第8款規定所稱法官『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』，係指 

法官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，『曾參與下級審之裁 

判』，不 包 括 『曾參與發回更審前同審級法院之裁判』之情 

形 ，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，尚無遠背。於此範 

圍 内 ，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毋庸補充或變更。二 、法官 

就同一案件，曾參與據以聲請再審或提起非常上訴之刑事 

確 定 裁 判 者 ，於 該 再 審 （包括聲請再審及開始再審後之本 

案更為審判程序）或非常上訴程序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參 

與 審 判 。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，與憲 

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 

告之日起2年 内 ，於刑事訴訟法明定上開法官迴避事由。於 

修 法 完 成 前 ，刑事訴訟再審及非常上訴程序之新收與繫屬 

中案件，審理法院應依本判決意旨辦理。j

三 、遵守不變期間之說明

聲請人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書係於114年4月11日送達，嗣於 

114年9月日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

7



1 判憲法審查，合於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2項之用盡審級救濟之最

2 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6個月不變期間内聲請之要件。

3 貳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4 一 、據以審查之惠法權利

.5 (一 ）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：「憲法第16條保障人

6 民之訴訟權，其意旨在使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得依法向

7 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而獲及時有效

8 救 濟 ，以貫徹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◊ 至於訴訟救濟之程

9 序 、要 件 、審級等重要事項，原則上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

10 件 之 種 類 、性 質 、目的及司法資源有限性等因素，以法律定

11 之 。是立法機關就訴訟制度之具體内容，自有一定之形成空

12 間 ，本庭原則上應予尊重；惟如涉及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

13 ( 司法院釋字第752號及第761號解釋參照），則為立法形成之

14 界 限 ，而應加強審查。」「司法院釋字第761號解釋曾明示以下

15 二 種 情 形 ，已涉及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，而為憲法所要求之

16 法官迴避事由：（一 ）法官因個人利害關係，與其職務之執行

17 產生利益衝突；（二 ）法官因先後參與同一案件上下級審判及

18 先行程序之決定，致可能產生預斷，因而使當事人喪失審級救

19 濟 利 益 。上開解釋雖係就法官參與同一智慧財產權事件所生之

20 各 種 訴 訟 （民 、刑事與行政訴訟）應否迴避所為之解釋，然其

21 所闡釋之訴訟權保障核心内容，就所涉法官迴避事由之憲法爭

22 點 而 言 ，仍足以為本件可資援引適用之裁判先例。」「按上開

23 釋字第761號解釋所稱法官預斷影響之風險，係指會因而損及

24 人民就同一案件之『審級救濟利益』者 ，始構成憲法要求之法

25 官 迴 避事由 （司法院釋字第761號解釋理由書第15段參照）。然

26 就法官因曾參與同一案件之先前審判所致之預斷風險，是否即

27 必然會使當事人喪失其審級救濟利益，毋寧其關鍵在於：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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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先前審判是否會發生『審查自己所作裁判』之 情 形 ，以致 

該法官再次參與之審判於實質上已難發揮救濟實益。於下級審 

法官就同一案件再參與上級審裁判之情形，因 係 『審查自己所 

作裁判』，故必然損及當事人於該上訴審之審級救濟利益。基 

於 同 一 法 理 ，如參與確定裁判之法官，再參與就該確定裁判所 

提起之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，即使不涉及通常救濟程序之審級 

利 益 ，因仍會發生『審查自己所作裁判』之 情 形 ，致當事人喪 

失其非常救濟利益，從而原則上亦應屬憲法所要求之法官迴避 

事 由 。反 之 ，法官縱曾參與同一案件之先前審判，如 無 『審查 

自己所作裁判』之 情 形 ，即不必然屬於憲法所要求之法官迴避 

事 由 。」「是法官就其審判之個案如有『利益衝突』及 『審查 

自己所作裁判』兩種情形之一，自難期待其公正審判，且亦將 

損及當事人之救濟利益，從而即應迴避而不得參與該個案之審 

理 、裁 判 ，此乃憲法所要求之法官迴避事由。相關訴訟法規如 

容許法官於上述兩種情形得不迴避或未規定應迴避，該法規範 

應 屬 違 憲 ；法官於有上述兩種情形之一時，未迴避而參與個案 

之 審 判 ，該個案裁判亦屬違憲。」故 認 定 ：（一 ）刑事訴訟法 

第17條第8款 規 定所稱法官「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」，係指法官 

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，「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」，不包括 

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『同審級』法院之裁判」之 情 形 ；（二 ）

法官就同一案件，曾參與據以聲請再審或提起非常上訴之刑事 

確 定 裁 判 者 ，於 該 再 審 （包括聲請再審及開始再審後之本案更 

為審判程序）或非常上訴程序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參與審判。 

惟本件聲請人聲請審查之爭點，為 ：法 官 「曾參與前審之裁判 

者 」，係指法官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程序，「曾參與下級審之 

裁判」，固 不 包 括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『同審級』法院之裁 

判 」，然 是 否 包 括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『下審級』法院之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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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 」、尤 其 是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第二審裁判之法官於第三審 

之迴避」之情形？上 開 爭 點 ，應不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

14號判決所認定之範圍内，應有審查之必要。

(二 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作成前 ' 後 ，實務判決及學 

者 見 解 ，對上開爭點，採取之立場大多相同：

1.最高法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 民 事 判 決 ：「按民事訴訟法 

第32條第7款規定所謂前審裁判，固不以下級審裁判為限，惟 

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裁判，該裁判經上級法院廢棄發回，該 

更審前之裁判已失其存在，參與該裁判之法官並無迴避可言。 

此觀該款於92年2月7 日已刪除法官曾參與更審前之裁判者，應 

自行規避之規定即明° 」（附件1 )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再字第1 

號 民 事 判 決 ：「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款所稱依法律或 

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，係指依同法第32條各款規定應自 

行迴避之法官，或 法 院 、兼院長之法官依聲請以裁定命其迴避 

之法官參與裁判而言。又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原規定法官 

曾參與該事件『前審裁判』、『更審前之裁判』者 ，應自行迴 

避 = 惟於民國92年2月7 日修正將『更審前之裁判』删 除 ，揆其 

立 法 意 旨 ，係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『更審前之裁判』，依其 

文 義 解 釋 ，凡在更審前曾參與該訴訟事件裁判之法官，不問係 

在 何 審 級 ，均包括在内若該訴訟事件發回多次，而原審法院法 

官員額較少，勢必發生無法官可執行職務之情形。又因依修正 

後同法第478條第4項 規 定 ，受發回或發交之法院，應以第三審 

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斷基礎，故該訴訟事件 

於發回或發交後縱仍由參與更審前裁判之法官審理，亦不致有 

所 偏 頗 ，而有迴避之必要可見立法者已考量民事訴訟之性質 

及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認法官參與更審前之裁判，不構成法 

官迴避事由。至該款所謂法官參與前審裁判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

10



得 執 行 職 務 ，係指法官就同一事件已參與下級審之裁判，不得 

於上級審復行審判該事件而言。」（附件2 ) 類 似 情 形 ，最高行 

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238號行政裁定：「99年1月1 3日修正前之 

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 ：『 法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自

行 迴 避 ，不 得執行職務：…五 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 

或更審前之原裁判者。』該款規定於99年1月1 3日修正為『曾 

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』，刪除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更審 

前之原裁判法官應迴避之規定。是 以 依 現 行 法 ，曾參與該訴訟 

事件之更審前之原裁判法官並非應自行迴避° ' 、、至司法院 

釋字第256號 解 釋 敘 及 『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……更審前之 

裁 判 者 ，固應自行迴避』係引用92年2月7 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 

第32條第7款 之 規 定 ，而92年2月7 日修正後之民事訴訟法第32 

條第7款 ，已 刪 除 『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更審前之裁判』 

應自行迴避之規定=> 現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自不得再作為 

認 『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更審前之裁判』應自行迴避之依 

據 。」（附件3)

2.林 紅 雄 教 授 ：法官曾參與撤銷發回更審前之裁判，依德國穩定 

實 務 見 解 ，既 不 得 適 用 、也無從類推適用第23條的法官排除規 

定 。、、、一 言 以 蔽 之 ，既不是法官曾參與撤銷發回更審前之 

裁 判 ，既 不 是 、也無關法官排除事由。、、'更審程序並非對 

更審前裁判之（通常或非常）救 濟 程 序 ，因 此 ，前 述 「法官不 

得救濟自己裁判」的 論 述 ，無法直接套用在更審情形= 、、' 

更審前事實審法官應否自行迴避，屬於立法政策的權衡問題， 

不會僅因立法未排除更審法官參與，就直接得出必然違反憲法 

訴訟權保障的結論。1 (附件4 ) 林俊益前大法官：如依憲判字 

第14號判決意旨所揭示之法官不得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原

1林狂雄，公平審判、法定法官原則與法官迴避事由一法官曾參與先前裁判之迴避問題，月旦法學

雜誌第331期 ，2022年12月 ，頁88-109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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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、、、不論形式上或實質上判斷，均不生審查自己所作裁判 

之 情 形 ，自不構成法官自行迴避之事由、、、本文主張依法官 

不得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原則審查、、、並非就自己所作之裁 

判而為審查，故無庸自行迴避= 2 ( 附件5 ) 。

3.雖實務判決及學者見解，對上開爭點，採取之立場大多認為無 

庸自行迴避，但釋字761號解釋理由書則以「可能產生預斷而 

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」為判斷之標準，並考量法官迴避之目的 

(如提升人民信賴、維持公正審判外觀等）、相關程序類型 

(如 刑 事 、民事或行政訴訟、上訴或抗告程序、發回更審程 

序 、非常救濟程序等）、實體及程序利益（如避免裁判歧異、

促進裁判效率等）、司法資源配置（如法院組織員額之事實上 

限制）等各項因素，應有就其具體内容及適用範圍為適當決定 

之 必 要 。

二 、本 件 「曾參與發回更審前第二審裁判之法官於第三審之迴避」之 

情 形 ，應屬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 

(一 ）由本案所有裁判之判決歷程觀察，第一審臺北士林地方法院 

107年度重訴字第213號判決對聲請人不利，第二審原因案件一 

之判決對聲請人不利，第三審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 

號判決廢棄原因案件一之判決、對聲請人形式上應屬有利，第 

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判決在參仟零捌 

拾伍萬肆仟元範圍内對聲請人有利，第三審原因案件二之判決 

對聲請人不利，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 

號判決及第三審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裁定均對聲請 

人 不 利 。易 言 之 ，第三審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號判 

決廢棄原因案件一之判決後，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 

上更一字第152號判決曾作成對聲請人在參什零捌拾伍萬肆仟

林俊益，諭刑事程序曾参與前審裁判之法官迴避，新學林法學第1期 ，2024年2月 ，頁29-56。



1 元範圍内有利之第二審判決，然該有利判決經第三審原因案件

2 二之判決廢棄，接著更二審判決、最高法院裁定均不利聲請

3 人 。而其中關鍵之第三審原因案件二之法官，與原因案件二之

4 審判長法官，係為同 一 人 。

5 原因案件一之判決說明：「五 、兩造之爭點如下：㈠兩造間有

6 無系爭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存在？ 、、、六 、茲就兩造之爭點，

7 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：㈠兩造間無系爭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存

8 在 ：、、、2 .、、、被上訴人否認兩造間有系爭消費借貸契约

9 關 係 ，揆諸 上 開 說 明 ，自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系爭消費借貸契

10 約關係成立及存在，負舉證責任。、、、4.依證人鄭秋花及黃

11 梓 銘 （下合稱鄭秋花等2人 ）上 開 證 述 ，可知鄭秋花等2人從事

12 民間借貸，因被上訴人欲以系爭房地抵押借款，遂執系爭房地

13 權狀與鄭秋花商討借款事宜，並由鄭秋花評估系爭房地價值

14 後 ，與被上訴人議定借款金額為5千 萬 元 、每月利息2分 。又因

15 鄭秋花自有資金不足，遂向上訴人借款5千 萬 元 ，供作出借款

16 項予被上訴人之資金來源，上訴人基於其與鄭秋花間之往來及

17 信 任 關 係 ，始願出借該5千 萬 元 。其 次 ，上訴人係將利息及仲

18 介費用扣除500萬 元 後 ，匯款4500萬元予鄭秋花，而非逕行交

19 付予被上訴人。鄭秋花雖與上訴人議定每月收取利息2分 ，然

20 鄭秋花將其中1分利息支付予上訴人。是由系爭消費借貸契約

21 之洽商過程及上訴人交付借款流程觀之，兩造並未直接接洽、

22 議定借貸金額及利息計算，上訴人復未直接交付借款予被上訴

23 人 ，且其每月收取1分利息之對象亦非被上訴人，已難認兩造

24 為締結系爭消費借貸契約之當事人。」等 語 ；原因案件二之判

25 決 則 認 定 ：「果 真 如 此 ，被上訴人係於104年 10月3 0日將借款

26 4500萬元匯至鄭秋花帳戶，則鄭秋花在被上訴人撥款前1 曰即

27 同年月2 9曰匯予江寶銀之475萬 元 款 項 ，是否與兩造借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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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？已非無疑。、、、如何能憑鄭秋花所證該借款於系爭抵押 

權設定後直接撥給江寶銀之詞，即認上訴人已授權將其所借貸 

款項撥入江寶銀帳戶以代交付？上訴人爭執並未授權江寶銀收 

取 借 款 ，其未取得被上訴人所撥付借款等詞，是否全然不可 

採 ？攸關被上訴人是否已將借款交付予上訴人之認定，自待釐 

清 。」等 情 。上情應認原因案件一之判決認定兩造並未直接接 

洽 、議定借貸金額及利息計算，許 明 宗 （按 ：該案上訴人）復 

未直接交付借款予李瑁惠（按 ：該案被上訴人），且其每月收 

取 1分利息之對象亦非李瑁惠，故不成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； 

原因案件二之判決則質疑許明宗（按 ：該案被上訴人）是否已 

將借款交付予李瑝惠（按 ：該案上訴人）之 認 定 ，指示下級審 

法院再加以釐清。基 此 ，原因案件一、原 因 案 件 二 ，乃至於本 

案所有裁判之主要爭點均相同：許明宗是否已將借款交付予李 

瑶 惠 ？原因案件一、原因案件二均已實質審查，並作出判決。 

先予敘明。

(二 ）依謝銘洋大法官提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部分不 

同意見書記載：「審級救濟利益保障的精神並不在於『審級』 

而 已 ，更重要的是不同審級應該由『不同法官』審 理 ，以避免 

先入為主的印象影響審判的結果。是 以 縱使不是『審查自己所 

作裁判』，只要是先前審理過該案件，不論是上下審級或是同 

審 級 ，曾為不利於被告的實體判決的法官，就 應 該 迴 避 ，以免 

使人民受法院公正審理的期待落空，並實質上損及人民受憲法 

保障的訴訟權。審級救濟利益只是訴訟權保障的最低程度要 

求 ，如果同一法官先前於下級審或同審級已經審理過該案件， 

縱使自己所作的裁判因被上級審撤銷而不具有拘束力，然而對 

該 法 官 而 言 ，是重複審理該案件，法 官 也是人，其於前次審理 

時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留在腦海中的印象，並無法像使用電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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腦般按删除鍵就消失，雖然並非必然會產生『預斷』的 結 果 ， 

然而其於腦海中所存留的先入為主印象，多少仍然會因有『隧 

道視野效應』，以致於影響後續審理時的認知與判斷，而有 

『預斷之虞』。此 種 情 形 ，雖然形式上被告的審級救濟利益未 

受 影 響 ，但因為法官同一，與由另一法官在毫無任何預先認知 

的情形下，重新檢視該案件仍屬有別，對於受不利判決的被告 

而 言 ，將使其審級救濟實質上失去意義，實質上等同於並未受 

到審級救濟的保障，恐難以使其信服。雖然或許有人認為隧道 

視野只會侵襲事實認定的部分，最高法院是法律審，比較不受 

影 響 ，所以法官重複也不會有偏頗，此見解亦為本件多數意見 

所 採 。然而法律的適用是以事實的認定為基礎，法律審的判斷 

未必不會受到隧道視野的影響，況 且 其 所 言 ，反而說明了事實 

審的法官重複參與同審級的裁判，會受隧道視野效應影響。」 

「然而如前所述，由曾參與發回更審前同審級法院裁判之法 

官 ，於發回後再次審理，形式上固非審查自己做過的裁判而無 

損於被告的審級救濟利益，如其原先所為者係對被告有利的判 

決 ，或只是程序上的非實體判決而對被告的人身自由並無影 

響 ，縱使有預斷或預斷之虞，因非對被告不利，不影響對被告 

訴訟權的保障，固無問題。然而如果法官於發回前同審級法院 

所為之裁判係不利於被告的有罪判決，而由同一法官於發回後 

再 為 審 理 ，如繼續維持不利於被告之判決，難免會引起前述 

『隧道視野效應』的 疑 慮 ，而令被告難以信服。由於在刑事訴 

訟 程 序 ，關涉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，應該採取較民事或行 

政訴訟更為嚴謹的審理程序，避免由同一法官於同一審級再次 

審 理 ，以免損及被告受公平審判的訴訟權。」從而本件原因案 

件一之審判長法官，既然曾在第二審審理時，作成對聲請人不 

利 之 判 決 ，雖原因案件一之判決業經廢棄，然其於腦海中所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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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的先入為主印象，多少仍然會因有「隧道視野效應」，以致 

於影響後續審理時的認知與判斷，而 有 「預斷之虞」；該法官 

繼而參與第三審原因案件二之審理，事實上原因案件二之判決 

對聲請人不利，將使聲請人之審級救濟實質上失去意義，實質 

上等同於並未受到審級救濟的保障，難以使聲請人信服。況 

且 ，本件原因案件之爭點僅為：許明宗是否已將借款交付予李 

瑶 惠 ？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差異不大，難謂法官不受到隧道 

視 野 之 影 響 ，應避免同一案件由同一位法官於第三審再次審 

理 ，才能保障聲請人受公平審判的訴訟權。

(三 ）次依詹森林大法官提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部分 

不同意見書記載：「综 上 ，誠如112憲判14所 言 ，系爭規定要 

求 ，就同一案件，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，即應自行迴避， 

其立法考量在於『法官不得審查自己所作裁判』。既 然 如 此 ， 

為 確 保 『法官不得審查自己所作裁判』之 原 則 ，從 憲 法 角 度 ， 

系爭規定所稱『前審裁判』，應包含同一案件之任何審級裁 

判 。亦 即 ，就 同 一案件，法官一旦曾參與任何審級之裁判，嗣 

後即不得再參與任何關於該案件之裁判，不論該嗣後之裁判， 

與法官曾參與者，是否屬於同一審級。法官曾參與之裁判，係 

刑 事 裁 判 ，且不利於被告時，尤應如此。申 言 之 ，法官一旦作 

成 裁 判 ，在其腦海裏，對該裁判之認事用法，即不可能消失。 

112憲判14將系爭規定所指法官曾參與之前審裁判，限縮為 

『最直接之前一審裁判』，故法官自己之裁判，如非該最直接 

之 前一審裁判，法官縱然嗣後又參與同一案件之裁判，即不會 

加 以 審 查 ，實屬背於實情。」查本件原因案件一之審判長法 

官 ，曾在第二審審理時，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判決，雖原因案 

件一之判決業經廢棄，然其在其腦海裏，對該裁判之認事用 

法 ，即不可能消失，繼而參與第三審原因案件二之審理，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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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原因案件二之判決又對聲請人不利，從 憲 法 角 度 ，實應自行

迴 避 。

(四 ）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審理 

時 ，曾提出書面意見：按 1966年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 

第14條第1項 規 定 ：「… 。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 

訟須予判定時，應 有 權 受 『獨立無私』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 

開審問。… 」2007年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32號一般 

性意見第21點 ：「公正性的要求涉及兩方面。第 一 ，法官判決 

時不得受其個人成見或偏見之影響，不可對其審判案件預存定 

見 ，也不得為當事一方增加不當的利益而損及另一當事方。第 

二 ，法院在合理觀察者審視下來看也必須是公正的。、、、、 

歐洲人權法院於認定法庭是否具有公正性時，會分別從個人公 

正性與客觀公正性此二標準加以觀察。前者之個人公正性，即 

主觀標準，旨在檢視法官個人之行為是否存有預斷或偏頗；後 

者之客觀公正性，即客觀標準，則係檢視於客觀事實上，是否 

足以產生對裁判作成者公正性之懷疑，以及是否提供可擔保法 

官公正性而足以排除任何合理懷疑之適當機制。、、、基於客 

觀公正性之判斷標準，原裁判雖經上級審法院廢棄，惟原則上 

並不要求上級審法院應將案件發回予不同之管轄法院、或由不 

同成員所組成之法庭。亦 即 ，中立性並不意味著，於上級審法 

院廢棄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時，國家有義務將案件移送至其他之 

法 院 、或由不同法官所組成之下級審法院審理庭。有鑑於單就 

法官曾參與前審裁判作成之事實，尚無法證明法官之中立性已 

受到合理質疑。是 以 ，法官曾參舆作成第一次舆第二次裁判之 

事 實 ，仍無法證明客觀上足以懷疑法官之公正性。、、、然 

而 ，如曾參舆第一審判決之法官，嗣後亦參舆同一案件上級審 

程序之審理者，則有違法官公正性之要求。、、、歐洲人權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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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觀察之重點在於：「法官於後案是否存有預斷」 ？而非從類 

如我國學說所稱「審級說」（審級利益之維護）之觀點出發。 

從 而 ，於欠缺擔保法官於訴訟程序中確無偏頗之適當機制（例 

如 ：尚無上級審法院等權威意見之介入）之 情 形 下 ，因法官於 

前案裁判作成時，已對前案之適法性形成預斷，自不宜再於後 

案中審查自己於前案裁判之適法性。就 本 件而言，原因案件一 

之審判長法官，曾在第二審審理時，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判 

決 ，如在第三審原因案件二繼續審理本案，「法官於後案是否 

存有預斷」 ？法官之客觀公正性，在客觀事實上，足以產生懷 

疑 ，且原因案件二已是最高法院，欠缺擔保法官於訴訟程序中 

確無偏頗之適當機制，由歐洲人權法院所定之標準，亦難認定 

本件符合1966年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與2007年 《公民 

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之公正性法院。

(五 ）就法官曾參與同一案件先前之判決等情：謝銘洋大法官前開憲 

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提出：「審級救 

濟利益只是訴訟權保障的最低程度要求，如果同一法官先前於 

下級審或同審級已經審理過該案件，縱使自己所作的裁判因被 

上級審撤銷而不具有拘束力，然而對該法官而言，是重複審理 

該 案 件 ，法官也是人，其於前次審理時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 

留在腦海中的印象，並無法像使用電腦般按删除鍵就消失，雖 

然並非必然會產生『預斷』的 結 果 ，然而其於腦海中所存留的 

先入為主印象，多少仍然會因有『隧道視野效應』，以致於影 

響後續審理時的認知與判斷，而 有 『預斷之虞』。」詹森林大 

法官前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提 

出 ：「本案有不少聲請人就系爭規定、系爭解釋、更二連身條 

款 、重大連身條款，及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276號刑事判例， 

指 摘 其 皆 有 『法官就同一案件，曾參與先前裁判者，如又參與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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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後之 裁 判 ，則在該嗣後之裁判，將因固守其先前裁判，而生 

預斷之風險』。此 即 所 謂 之 『隧道效應』。」林 钰 雄 教 授 ：「德 

國學說對於實務的否定說，批 評 者 眾 ，可謂仍具爭議性1 9 。學 

者 指 出 ，不構成德國刑訴法第22條 、第23條規定的法官排除理 

由 ，不必然立即得出無偏頗之虞的結論；從被告立場出發，當 

其於同一案件中再次面對曾經判決的法官，多半也會持有偏頗 

的 懷 疑 ，既然法官先前對該案件已經作出一次 裁 判 ，能否完全 

從先前審判程序的印象中抽離（所 謂 的 『固著效應』），而僅以 

新的審理為基礎進行裁判？恐值懷疑。」（見附件4 ) 張明偉教 

授 ：「故在檢討連身條款是否抵觸『前審』規定之爭議時，即 

應從保障被告公平審判請求權之角度出發，避 免 法 官 因 『固著 

效應』而作成有偏頗之裁判；並應回歸文義解釋，肯認更審前 

之 事 實 審 亦 為 『前審』文 義 所 及 ，揚棄過度限縮迴避適用範圍 

之 審 級 說 ，以掙脫釋字第178號解釋等實務的不當束縛。」3 

(附件6 ) 薛智仁 教 授 ：「在法官重複參與同一案件的裁判時， 

先前接觸同一案件所形成的既定印象就會形成預斷風險。心理 

學 證 實 ，法官在審理本案之前，如果曾經以某種方式接觸同一 

案件的事實，法官會對案件產生第一印象，這個印象可能會引 

導他後來對於案件的知覺。心 理 學 的 『初始效應』指 出 ，在人 

類所接受的數個資訊之中，通常第一個接收的資訊被保存得最 

好 ，其影響力會大於後來所接收的資訊。此種效應又會透過 

『固著現象』被 強 化 。『固著現象』是 指 ，當人類後來接收其 

他 資 訊 時 ，對於符合既定印象的資訊特別能夠接收，對於違反 

既定印象的資訊特別接收不良，這是因為人類接收資訊的能力 

有 限 ，導致他的知覺會集中在符合既定印象的範圍内。因 此 ， 

法官在重複參與同一案件的審判時，會受到先前參與同一案件 * 19

張明偉，連身條款與去官迴避，軍去專刊第7睹第1期 ，2024年3月 ，頁1-3S »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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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形成的既定印象所影響，他未必意識到自己受這些心理現象 

所 影 響 ，即使意識到這些心理現象也未必能夠避免受到影響D 

隨著法官先前參與同一案件的方式與程度不同，既定印象對於 

後續知覺的影響程度也會有差異，有時比較容易因為接收新資 

訊 而 被 推 翻 ，有時卻可能強烈到遮蔽對於新資訊的接收。因 

此 ，法官重複參與同一案件的審判存在預斷風險，但是程度不 

一 而 足 。」4 (附件7 ) 金孟華 教 授 ：「許 多研究顯示，人在進行 

決策時一旦針對問題作出某項初步的假設後，變很容易以這樣 

的假設作為預設立場，而傾向忽略或是貶低與初步假設相矛盾 

之 證 據 ，同時選擇地擷取或是過度評價與初步假設相符合之證 

據 ，社會心理學稱這種問題為『隧道視野』，用通俗的方式來 

理 解 ，隧道視野形容的就是一種人們『只看得到自己想要看到 

的證據』的 傾 向 。隧道視野雖然是潛意識且無惡意的，卻容易 

造成誤判的發生。隧道視野屬於一種認知偏誤，也是一種決策 

捷 徑 ，就算我們意識到『隧道視野』的 存 在 ，在真正面對問題 

時 ，也很難透過自我意志或訓練使自己在做決策時擺脫偏見的 

糾 纏 。因 此 ，上 述 『可能會』的懷疑顯然不只是為了促進人們 

對司法的信賴感或是多疑的猜想，而是確實可能會影響決策者 

對於事實的認定D 」5 (附件8 ) 綜 上 ，不論是學者所稱之「隧 

道視野效應」、「隧道效應」、「固著效應」，均 已 證 明 ：法官曾 

參與同一案件先前之判決，重複參與同一案件的審判時，難以 

排除其會受到先前參與同一案件所形成的既定印象所影響。

(六 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於92年2月7 日修正，立法理由 

為 ：「第7款 規 定 ：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『更審前之裁判』， 

依其文義解釋，凡在更審前曾參與該訴訟事件裁判之法官，不

«薛 智 仁 ，憲 法 要 求 之 法 官 迴 避 事 由 一 評 憲 法 法 庭 112年 憲 判 字 第 14號 判 決 ， 台 灣 法 律 人 第 39期 ， 
2024年  11 月 ， 頁 31-58 口
5金 孟 華  > 論 刑 事 更 審 案 件 法 官 之 迺 避 ： 以 鄭 性 澤 案 為 例 ， 台 灣 法 學 雜 誌 第 304期 ， 頁 61-6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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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係在何審級，均 包 括在内。若該訴訟事件發回多次，而原審 

法院法官員額較少，勢必發生無法官可執行職務之情形。又依 

修正後第478條第4項 規 定 ，受發回或發交之法院，應以第三審 

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斷基礎，故該訴訟事件 

於發回或發交後縱仍由參與更審前裁判之法官審理，亦不致有 

所 偏 頗 ，而有迴避之必要，爰修正第7款 ，將此部分規定刪 

除 。」經 查 ：

1. 所 謂 「原審法院法官員額較少，勢必發生無法官可執行職務之 

情形」，僅考慮法官員額多寡，未審酌訴訟當事人審級之利益 

及裁判之公平，應 有 未 周 。

2. 細查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於92年2月7 日修正之立法歷 

程 ，一 讀 、委員會 審 查 、委員會（公聽會）、二讀（廣泛討論）、 

二讀（逐條討論）、三 讀 之 程 序 ，均無任何學者專家、立法委員 

對上開迴避條文之修正案進行任何發言（立 法 紀 錄 ，附件9 ) ， 

難謂已進行實質審查。

3. 92年間最高法院法官人數，聲請人無從得知。然由句法院94年 

10月委託時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所作之「司法改 

革 實 證 研 究 （一 ）法官工作環境現況調查研究」所 述 ，最高法 

院法官人數68人 （統計日期94年5月3 1日 ，附件1 0 )，而由司法 

院 網 站 查 詢 ，最高法院股別分配表所載之法官逾200人 （附件 

11) °顯見法官員額較少問題，歷經22年 ，已產生變化。

4. 加以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修正之立法理由後段謂：「又依修 

正後第478條第4項 規 定 ，受發回或發交之法院，應以第三審法 

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斷基礎，故該訴訟事件於 

發回或發交後縱仍由參與更審前裁判之法官審理，亦不致有所 

偏 頗 ，而有迴避之必要，爰修正第7款 ，將此部分規定刪 5

5 司法院網站，h t t：p5 //csdi 3. i u dl a a I rov t w/ i ud bp/wkw/W H D1A03. h tm ，（最後丨劉覽日：2024年9 月 16

曰> 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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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。」就本件原因案件之情形，原因案件一之審判長法官，曾 

在第二審審理時，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判決，復在第三審原因 

案件二繼續審理本案，認 定 ：「是否與兩造借貸有關？已非無 

疑 。、、、如何能憑鄭秋花所證該借款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後直 

接撥給江寶銀之詞，即認上訴人已授權將其所借貸款項撥入江 

寶銀帳戶以代交付？上訴人爭執並未授權江寶銀收取借款，其 

未取得被上訴人所撥付借款等詞，是否全然不可採？」等 情 ， 

廢棄對聲請人有利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 

判 決 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78條第4項 規 定 ，受發回之第二審法 

院 ，應以第三審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斷基 

礎 ，從而造成聲請人嗣後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

98號等民事判決、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定均 

不 利 。由上亦證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「更審」前第二審裁 

判 ，如在第三審未為迴避，恐會造成不公平之結果。

5.縱認立法機關應得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、性 質 、目的及司法資 

源有限性等因素，然本件原因案件涉及之金額為伍仟萬元、聲 

請人曾獲勝訴判決之金額為參仟零捌拾伍萬肆仟元，參 以 「臺 

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案件分案實施要點」第 十 一 點 （一 ） 

規 定 ：「訴訟標的金額新台幣（下同）150萬元以下者，分 『訴 

易』字 案 件 。大於150萬 元 ，小於600萬 元 者 ，分 『訴 』字案 

件 。600萬元以上者，分 『重訴』字 案 件 。」（附件1 2 ) 查本件 

原因案件之訴訟標的金額，逾上開民事案件分案實施要點規定 

之 「重訴」字案件金額8倍 ，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、性 質 、目 

的及司法資源有限性等因素，實 應 與 「訴易」字案件為不同之 

區 分 ，始符平等原則。

三 、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既有上述抵觸憲法情形，同 理 ，適

用系爭規定之判決、裁定亦有上述牴觸憲法情形，有關機關及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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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自應依本判決意旨為相關處置。

(一 ） 先 位 聲 明 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民事判決違憲， 

廢棄並發回最高法院，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 

號等民事判決、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定無

效 。

(二 ） 備 位 聲 明 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定違憲，廢 

棄並發回最高法院。

參 、综 上 所 述 ，聲 請 人 懇 請 鈞 院 惠 賜 有 利 之 解 釋 ，以維權益及憲法 

法 制 ，無任感禱。

供 證 明 或 釋 明 用 之 證 據 （聲 證 )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

1
臺北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13號民事判 

決影本

2
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608號民事判決影 

本

3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3號民事判決影本

4
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民事判 

決影本

5
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2號民事裁 

定影本

6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民事判決影本

7
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98號民事判決 

影本

8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0號民事裁定影本

9 聲請人民事第三審上訴補充理由狀影本

附 屬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其 件 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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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最高法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2 5號民事判決影本

2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再字第1號民事判決影本

3 最兩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238號行政裁定影本

4

林 紅 雄 ，公平審判、法定法官原則與法官迴避事 

由一法官曾參與先前裁判之迴避問題，月旦法學 

雜誌第331期節本

5
林 俊 益 ，論刑事程序曾參與前審裁判之法官迴 

避 ，新學林法學第1期節本

6
張 明 偉 ，連身條款與法官迴避，軍法專刊第70卷 

第1期節本

7
薛 智 仁 ，憲法要求之法官迴避事由一評憲法法庭 

112年憲判字第14號 判 決 ，台灣法律人第39期節本

8
金 孟 華 ，論刑事更審案件法官之迴避：以鄭性澤 

案 為 例 ，台灣法學雜誌第304期節本

9
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於92年2月7 日修正之 

立法歷程

10

司法院94年10月委託時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

所籌備處所作之「司法改革實t登研究（一 ）法官 

工作環境現況調查研究」節本

11 最高法院股別分配表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

具 狀 人 ：許明宗 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張 右 人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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